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文件
青农大团字（2010）3号


  关于开展第三届“五四青年标兵”
  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团总支、团支部：
为进一步弘扬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五四精神，着力宣传一批勤于学习、善于创造、甘于奉献的青年典型，学校决定选树一批思想积极向上，学业成绩优秀，在科技创新、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生，作为学校“五四青年标兵”，为广大同学树立可亲、可敬、可学的青春榜样，充分发挥优秀团员青年在教育引导青年中的作用，现将第三届“五四青年标兵”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我校在籍全日制本（专）科生和研究生。
二、评选条件

１、热爱中国共产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能够代表“五四”运动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精神风貌；
2、爱岗敬业，朝气蓬勃，团队精神好，善于与人合作，工作成绩突出，德才兼备，堪称团员青年的楷模；
3、思想进步，品行端正，有拾金不昧、见义勇为等个人突出事迹，长期从事志愿服务并做出杰出贡献，自强不息、能够体现出新时期青年学生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，长期主动提供无私帮助、在学生中获得高度赞誉，在学生工作、社会实践等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，荣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；
4、业务学习成绩突出，被评为优秀团员和三好学生（或优秀学生干部），并获得二等以上专业奖学金；

5、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、文化、体育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获得校级以上多项奖励（至少一项市级以上奖励）；至少参加一个学生社团组织，获得有关社团活动奖励；公开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宣传文章；
6、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；

7、同等条件下，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少数民族学生优先。
三、评选程序
1、个人申报；
2、团总支推荐1名候选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团委；

3、团委评审、公示，无异议公布表彰文件。
四、表彰

被授予“五四青年标兵”的团员青年，团委将在“五四青年节”期间进行公开表彰。
五、有关要求
1、高度重视，严格把关。各学院评选工作要在学院党总支的指导下进行，严格审查参评资格，认真考察评选对象条件，确保评选的公平性和评选质量。

2、加大宣传，寓教于评。各级团组织要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团员青年中的先进典型，同时要以评选活动为契机，激励各级团组织凝心聚力，以饱满的热情努力推动我校共青团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。
3、被推荐人要认真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“五四青年标兵”申报表》，表后可附相关事迹材料及支撑材料，所报送的材料均用16开纸打印，左侧装订。各学院于4月26日前将推荐候选人的相关材料及申报表的电子版报团委。
附：青岛农业大学“五四青年标兵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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